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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健康监察 
   
   
 2.1 雇主的责任 
1997年商船
与渔船(工作
健康与安全)
规例 SI 第
2962号规例
第 11 条 

 2.1.1 按照规例，雇主必须从已进行的评估中
认明对工作人员的健康与安全有影响的风险，
从而为工作人员提供合适的健康监察。 

   
   
 2.2 健康监察的目的 
  2.2.1 健康监察是认明因工作导致健康受损害

而出现的早期病征的一个途径，可从而及早采

取措施，保障受害者免受更大伤害。举例来说： 
  ‧若工作人员暴露于危险品之下，已达到可接

受的限度，工作人员必须在受到伤害之前被撤

走； 
  ‧若已出现轻微症状(例如皮肤出疹)，应采取

措施避免症状加剧。 
   
   
  2.2.2 此外，健康监察的结果亦具有下述的用

途： 
  (a) 检讨健康监控措施的成效； 
  (b) 提供数据数据以便制定更准确的健康风险

评估； 
  (c) 在风险增加时，认明及保护受影响的人。 
   
   
  2.2.3 健康监察并不可以用作取代监控健康

与安全风险的措施。应以监控措施作为降低风

险的首要考虑。健康监察也不是医疗检查，医

疗检查的目的在于评估某人的健康状况是否适

合工作(例如用于入职前、旧病复发或定期检

查)。然而，若已有效设立参考基准，在适当时

间也可以进行健康监察，例如作为入职前评估。 



 

 

 2.3 应用 
  2.3.1 若风险评估(见第一章)认明下述各点，

则应施行健康监察： 
  (a) 某项工作可能会损害健康； 
  (b) 因工作而导致的可认明疾病或健康欠佳状

况； 
  (c) 已获认可为可及早察觉出职业性病况的方

法，例如听力测试；皮肤炎的皮肤检查； 
  (d) 根据合理的推测，某种疾病或状况可能与

某种工作环境有关； 
  (e) 监察似乎有助于保障工作人员的健康。 
   
   
  2.3.2 所有工作人员应按所从事的工作，接受

适当的健康监察。例如下述的情况：  
  ‧接触危险物品； 
  ‧使用会产生震动的工具； 
  ‧暴露于高噪音之下； 
  ‧使用已知可以引致皮肤炎的物质(例如溶

剂)；及 
  ‧暴露于某些尘埃之下(例如石棉)； 
   
   
 2.4 做法 
  2.4.1 一旦判定了适宜进行健康监察，就应在

工作人员仍接触到危险的期间不断监察。即使

工作人员已经转换了岗位，仍应尽可能保留其

健康监察记录。 
   
   
  2.4.2 健康监察可包括下述一至多项(视何者

适当而定)： 
  (a) 向训练和经验有限的工作人员检查已可明

确测定的状况(例如皮肤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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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询问症状； 
  (c) 检查听力(听力测试)；  
  (d) 体格检验或集体健康检查； 
  (e) 验血或验尿。 
   
   
  2.4.3 这些检查应该隔多久进行一次，视乎下

述情况而定：根据适当的一般指引(例如检查皮

肤有没有损伤)，或根据专业的职业健康科医生

的意见。应向有关的工作人员解释健康监察的

目的，让工作人员亲自，或透过他们的安全代

表提出自己的看法，建议隔多久进行一次这类

健康监察。 
   
   
  2.4.4 若因医疗监察而须取得样本或个人数

据，当中与个人临床数据和健康纪录有关者都

必须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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